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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手枪受童年爱好激发
记者昨晚联系上了本案涉案人之一

的王辉，和大多数玩着玩具手枪长大的
“ 80后” 男生一样，83年出生的王辉自小

就羡慕电影画面中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
士兵。在军人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下，他
对军事武器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
他仍然收藏着小时候父亲陆陆续续买给
他的10把塑料玩具手枪。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辉对“ 枪”的渴
望逐渐从塑料玩具向几乎一模一样的仿
真枪过渡。

2年前，王辉通过军事论坛得知网络上
可以买到仿真枪，童年的记忆似乎一下子找
到了升级版，他在论坛中与网友之间交流的
常见话题，还频频就仿真枪对应真枪的型
号和原产国，以及各种性能配置进行讨论。

在和论坛网友的聊天中，王辉认识了
一位网名叫“ 夜猫模型”的仿真枪卖家。
对方告诉王辉，自己可以提供1：1的仿真
枪，王辉此后根据对方留下的QQ号码进
入QQ空间选定型号，并向对方支付了相
关费用。

4名朋友一共买了10把“ 枪”
拿到第一支仿真枪的时候，王辉在兴

奋的同时也很忐忑：“ 我知道这样的地下
交易肯定不对。即使收到的是假的或者劣
品，我也不会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事实上，王辉网购仿真枪有“ 吃亏”
的经历：“ 仿真枪的卖家只接熟客生意，而
且大多数都不在本地。网络购买必须先打
款，后收货。我买的几把仿真枪里面就有

一支带划痕，但是不在网络购物的保护范
围之内，因此也不可能退换。”

即使这样，王辉也不以为然：“ 我没想
要拿出去，只是放在家里收藏。所以，即使
交点‘ 学费’也没什么。”

与王辉有着同样心理的还有陶某与
张某，以及葛某。同样酷爱枪械的他们年
龄相仿，而且都是车模爱好者。在车友会
认识后，因为有着共同的话题，常常在一
起聚会交流。就这样，王辉先后购买了3支
枪用于收藏，其中包括M1911和格洛克仿
真手枪，还有一把M4仿真步枪。

另外三人看了以后，也很感兴趣，为
了节省费用，他们在网上选定型号，委托
王辉统一订购、收货，就这样先后又买了7
支仿真手枪和步枪。

2011年12月5日，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涉
枪线索，浦东警方将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的
王辉等4人抓获，并缴获各类枪支共10支。

玩仿真枪也易“ 走火”
我国的《 枪支管理法》第四十六条明

确规定：“ 本法所称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
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
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
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

浦东新区法院因此认为，王辉、陶某、
张某、葛某买卖枪支，均已构成非法买卖
枪支罪；王辉违反枪支管理法规，非法持
有枪支，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王辉犯
两罪，应予数罪并罚。

据此，法院一审判处王辉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五年；分别判处陶某、张某和葛某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 M1911 的
‘ 气 狗 ’ 均 价 在

500-600 元 。”这
是一位“ 资深”军
迷开给“ 熟客”的
报价。因为与枪的
英 文 发 音 相 似 ，

“ 狗”被“ 地下活
动”的军迷们用做
指 代 仿 真 枪 的 暗
号。然而，即使是仿
制品，其杀伤力也
能在5米内射伤人
体。日前，浦东新区
法院审理了一起非
法 买 卖 枪 支 罪 案
件，仿真枪购买者
王辉（ 化名）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陶某、张
某和葛某被判处有
期 徒 刑 一 年 六 个
月，缓刑一年六个
月。

本报记者 卢燕
马鈜

通讯员 王治国

复旦大学教授刘希贵表示，我国法律
对枪械有明确的性能分类，如军用、狩猎、
竞赛等。尽管仿真枪只是在外观上酷似，
但其杀伤力不可小看。本案中，张辉被其
他三人委托购买仿真枪，尽管目的是用于
收藏，但其实际交易行为构成非法买卖枪
支罪的行为要件。

针对非法持有枪支罪，《 刑法》 第一
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
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非法持有是指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私自挪用、藏匿枪支、
弹药，拒不交出的行为。

而在非法买卖枪支罪的量刑上，《 刑
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非法制造、买
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
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今年2月公安部部署开展缉枪治爆专
项行动以来，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对《 关于
收缴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严厉打击涉
枪涉爆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 等向社会
进行了广泛宣传。

根据《 通告》规定，在今年5月31日
前，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检举、揭发他人

涉枪涉爆违法犯罪行为的，将宽大处理。
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接受群众主动上缴
气枪55支、子弹1020发，以及仿真枪和管
制刀具若干；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破获涉枪
案件5起。

上海警方表示，希望群众向警方提供
涉枪涉爆涉刀等违法犯罪线索。

上海玩家向记者介绍了一些仿真枪
的基本“ 常识”：“ 枪械模型有分1:2、1:3，
但仿真枪全都是按照1：1的尺寸制作，这
就是为什么仿真枪能满足熟客圈里对实
物的模仿追逐需求。”

然而就是外观类似的仿真枪，装上塑
料材质的“ 子弹”也就是玩家嘴里所说的
BB弹后，杀伤力也着实不可小看。

这位玩家举了两个例子：“ 短枪也就
是充气的仿真枪，上了BB弹以后，10米以
内可以击穿易拉罐的前后两面。长枪则能
击穿啤酒瓶。”

而在浦东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中，为
了了解王辉等买的仿真枪是否有杀伤力，
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做了鉴定。

结果证明，所有送检枪支符合以压缩
气体为动力设计原理；这些仿真枪的枪口
初速，步枪是每秒113m/s至143m/s，手枪
是71m/s至84m/s。鉴定结论是，10支枪均
可以击发并具有致伤力。

此外，4人所使用的6mm的BB弹。所谓

BB弹虽非致命枪弹，但有证据表明发射距
离过近，也可能使人致残。

记者了解到，军迷中除了购买，更有
懂机械专业知识的发烧友级别爱好者买
来之后私自进行改装。其杀伤力即使装的
是塑料“ 子弹”，但枪口的初速度高达
140m/s，可以在5米之内射伤对方的手指。

》交易

一边是国家禁令不允许出售包括仿
真枪在内的一切枪械，一边是网络上依然
我行我束的展示与兜售。

记者登录某军迷聚集的军事论坛后
发现，“ M4的榴弹是不是就等于一个散弹
枪啊？”“ 一英里射杀”“ 想买款M4，到底
该选气动的还是电动的？” 等热门话题下
面，军迷的留言长达数10页，不少人明确
表示想购买一把仿真枪，也有不少销售商
在公然叫卖。

除了在军事论坛上受热捧，仿真枪的
卖家还通过淘宝网等购物网站进行隐蔽
销售。

记者在淘宝网上输入“ AK-47 仿
真”这一关键词后，立刻显示出过百件的
商品，但点开相关产品的页面后，大部分
店家都会明确提醒不出售仿真枪，都表明
自己出售的商品只是按照比例缩小的“ 小
玩意”，不能发射也没有杀伤力。

不过，记者调查后却发现，店家在仿
真枪的图片上，都会印上某一个QQ号，而

通过这个QQ号，能够找到出售1：1、带有
杀伤能力的仿真枪的商家。

记者通过淘宝 网 店 家 照 片 所 印 的
QQ，添加了网名为“ 侦察兵”的网友，资
料显示，该网友人注册地为北京，其他个
人信息以及空间均没有半点资料。

然而，当记者问起有没有仿真枪卖
时，侦察兵却显得相当热情，“ 我这里没有
你要的M4，只有AK-47，我给你另外一个
QQ，你可以去空间相册里看型号。”

在添加了对方的另一个名为“ 狼牙”
的QQ后，记者发现在该空间里皆为各式
各样的1：1仿真枪，而且货源充足，至于价
钱与货方式，该卖家表示“ 我的枪都是充
电连发的，那把AK1500元，还包邮哦。”

对此，淘宝的公关人员解释说：“ 这已经
是严格执行禁令之后比较规范的状况了。”

据悉，早在2年前，淘宝网对卖家明令规
定不允许出售包括仿真枪在内的枪械。目
前，如果卖家被举报偷售仿真枪，一旦查实
将按照严重违规封店论处，并报公安机关。

QQ空间成商家展示“ 重灾区”

一位上海的资深“ 玩家”告诉记者：
“ 在国外，有一个叫war game（ 野战游戏）

的军迷活动，它由军事发烧友自发聚集，带
着各自的仿真枪，完成拯救人质等野战项
目。这是一个很严密的交友圈，全靠熟人介
绍才能进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玩家对记
者说：“ 2002年，M1911的短枪大概只要
200元，但是2008年以后，均价已经到了
500元以上。M4系列的全都在上千元，要
价1200-1500元不等。网上的货源大多来
自玩具出口商的尾货。”

》货源 大多为出口玩具尾货

》杀伤力 10米以内易拉罐“ 一枪两面”

专家：非法买卖枪支罪以实际交易行为论处

警方：希望群众向警方提供涉枪犯罪线索

热衷收藏 军迷网购仿真枪
非法买卖 四名白领被判刑

网络交易屡禁不止 源头管理存难点

QQ空间内展示的大量仿真枪

制图 俞霞


